举报生态城宜禾半岛观邸开发商违建车棚侵占绿地

一、投诉事项
举报生态城建投在宜禾半岛观邸10栋南侧“宅旁绿地”内，未经规划许可擅自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并将部分绿地铺砖硬化为道路，请求依法查处该违法建设行为，责令拆除违建、恢复规划绿地原状，并书面答复处理结果。
2、 违法事实与法律依据
（一）违法事实
1. 规划许可缺失，建设行为无合法依据
本人通过生态城建设局官网查询并核实，宜禾半岛观邸小区总平面图明确标注10栋南侧区域为“宅旁绿地”，此绿地上仅文字提及“自行车停车棚”，未标注该车棚的具体位置、尺寸、占地面积及坐标范围，不符合规划图纸“明确设施空间定位”的法定要求。后经向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核实，案涉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未申报规划许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无合法手续的违法建设。
2. 擅自改变绿地用途，侵占法定绿地
目前生态城建投已在10栋南侧绿地内建成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同时将部分绿地铺上方砖硬化为道路，实际改变了规划“宅旁绿地”的用途，导致原有绿地面积减少、绿地功能丧失。违建及硬化区域侵占原规划绿地，严重违反规划设计要求。
（二）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天津市绿化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建的处理、以及保护规划绿地做出了规定和提出了相应要求。
三、具体诉求
[bookmark: _GoBack]1. 请求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开发商生态城建投限期拆除10栋南侧绿地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棚、清理硬化道路的方砖，恢复“宅旁绿地”的规划用途及原状（绿地植被、地形需符合规划设计标准）；
2. 请求行政执法部门对生态城建投的违法建设及侵占绿地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将处罚结果向本人书面告知，并在天津市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公示；
3. 请求相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自本投诉材料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本人出具书面答复，明确违建认定依据、拆除及恢复工程的具体时间表、后续绿地养护责任主体及监管措施；
4. 请求相关部门责令生态城建投承担因违法建设导致的绿地修复费用，及本人为维权产生的合理支出。
 

